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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 於 百 慕 達 註 冊 成 立 之 有 限 公 司 ）

 （股份代號：0406）

股東週年大會續會
及

更改釐定末期股息權利
的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日期

董事局宣佈，由於颱風關係，原訂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正召開之股
東週年大會須予延期，股東週年大會續會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假
座香港九龍九龍灣常悅道9號企業廣場1座10樓舉行。

董事局亦宣佈，釐定享有建議末期股息（有關股息須待權益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方
可作實）權利之股東身份的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日期，現改為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星期五）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

茲提述有利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二日作出之公佈。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宣佈，由於颱風關係，本公司原訂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四日（星期
三）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上環蘇杭街83號香港蘇豪智選假日酒店38樓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須延期至下列時間、日期及地點。

茲通告股東週年大會續會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九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假座香港九龍九龍灣
常悅道9號企業廣場1座10樓舉行。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
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所有決議案將維持不變，而所有該等決議案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續
會上提呈。

就股東週年大會於本公司寄存之所有代表委任表格將於股東週年大會續會維持有效。

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示為釐定有權享有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就現時情況而言，為股東週年大會續會）並於會上投票之本公司股東權利之暫停辦理股份過
戶登記手續日期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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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五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示，原訂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日（星期
一）至二零一三年九月五日（星期四）（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以便釐定
符合資格獲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建議末期股息（「建議未期股息」）每股
1.38港仙之股東身份，現改為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
期三）（首尾兩天包括在內）（「新期間」），於新期間內不會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符合收取末期股息資格，股東必須將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最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
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十七樓1712-1716室。

待權益持有人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建議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星期
三）向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三）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權益持有人派付。

 承董事局命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業強

香港，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

截至本公佈日期，董事局包括執行董事黃業強先生（主席）、黃天祥工程師、黃慧敏小姐及 
申振威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智思先生、胡經昌先生及楊俊文博士。


